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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巧莉
電話：04-7531828
電子信箱：orient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501044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預告修正本縣國中小校長、主任候聘人員甄選儲訓簡章及

積分表等規定，並自115學年度起實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國民中小學114學年度校長及主任候聘人員甄選試

務委員會第3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考量占比適配性、拔擢人才標準及選才結構並使本縣國中

小校長甄選成績計算具一致性原則，國小校長甄選成績計

算調整同國中校長甄選成績占比，為積分占總成績25%，筆

試占總成績40%，口試占總成績35%。

三、配合「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」

於114年7月30日修訂，積分表內有關輔導團各項名稱修正

臚列如下：

(一)國中校長候聘人員甄選申請積分表：

１、服務年資：

(１)本縣全時(專任)輔導員、本縣兼任輔導員具有主任

儲訓證書者、107 學年度(含)之後教師專業發展實

踐方案地方輔導群具有主任儲訓證書者，修正為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5000217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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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團、本縣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召集人、

全時輔導員。

(２)本縣兼任輔導員、107 學年度(含)之後教師專業發

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群，修正為：中央團、本縣國

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副召集人、兼任輔導

員。

２、特殊加分：

(１)臺灣省(縣市)國教輔導團團員刪除。

(２)本縣全時(專任)及兼任輔導員、防災教育輔導團團

員、107學年度(含)之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

方輔導群，修正為：本縣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

團團員、本縣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。

(二)國小校長候聘人員甄選申請積分表：

１、服務年資：

(１)彰化縣教育輔導團團員，修正為：(主任儲訓前)本

縣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團員。

(２)(主任儲訓後)本縣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全時(專任)

或兼任輔導員、107學年度含之後教師專業發展實

踐方案地方輔導群、本縣特教全時(專任)或兼任輔

導員，修正為：(主任儲訓後)中央團、本縣國民教

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團員、本縣教專地方輔導

群。

２、特殊加分：本縣專(兼)任輔導員、防災教育輔導團團

員、107學年度含之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

群，修正為：本縣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團員、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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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縣教專地方輔導群、本縣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。

(三)國中主任候聘人員甄選申請積分表：

１、服務年資：

(１)本縣全時(專任)輔導員、本縣兼任輔導員(或107學

年度(含)之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群)

具主任儲訓後資格者，修正為：中央團、本縣國民

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召集人、全時輔導員。

(２)本縣兼任輔導員、107學年度(含)之後教師專業發

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群，修正為：中央團、本縣國

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副召集人、兼任輔導

員。

(３)臺灣省(縣市)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，刪除。

２、特殊加分：本縣國民教育(九年一貫課程教學)輔導團

專(兼)任輔導員、本縣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全時及兼

任輔導員、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、107學年度(含)之後

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群，修正為：本縣國

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團員、本縣防災教育輔導團

團員。

(四)國小主任候聘人員甄選申請積分表：

１、服務年資：

(１)縣輔導團團員、本縣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(含九年

一貫課程)兼任輔導員、107學年度含之後教師專業

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群、特教兼任輔導員，修正

為：中央團、本縣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副召

集人、兼任輔導員、本縣教專地方輔導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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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省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，刪除。

(３)本縣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含九年一貫課程、特教全

時(專任)輔導員，修正為：中央團、本縣國民教育

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召集人、全時輔導員。

２、特殊加分：本縣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含九年一貫課程

全時(專任)或兼任輔導員、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、107

學年度(含)之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群且

參加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小組，修正

為：本縣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團員、本縣教專

地方輔導群、本縣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、本府教

育處國民教育科

48


